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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分析土地用途分区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 , 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土地用途地域和土地用途分区两个层次的分区体

系。用途地域适用于县 (市)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主要突出控制城镇扩张 , 以保护农地和自然环境。用途分区主要适

用于城 (市) 镇土地利用规划和乡村土地利用规划 , 它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直接依据。分别提出了城镇地域和乡村地

域的土地用途分区方法 , 并对土地用途分区控制规则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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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of land2use zoning

Ou Minghao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 , Nanjing Agric Univ , Nanjing 210095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land2use zoning , it is suggested that a two layers zoning system includ2
ing land2use region and land2use zon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The land2use region is suitable for overall land use planning at

county level , which focuses on the control of city and town expansion to protect arable land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land2use zoning

is suitable for urban land2use planning and rural land2use planning , which can be used as direct basis for land2use administration. The

land2use zoning methods for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respectively were provided , and the rules of land2use control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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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用途分区的要求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角度来看 , 土地用途分区其实是土地利用类型区的划分 , 即兼有分类和分区两个

方面的特征。一般地说 , 分类和分区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系 , 分类是抽象的 , 分区在空间上是具体的。

由于土地具有不可移动性 , 不管属于何种类型的土地在地表都占有确切空间。虽然在认识上可以将研究

地域的土地抽象为等级不同的分类系统 , 但在规划中各个类型都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地域。从这个意义上

说 , 规划中的土地利用分类和分区是相关联的 , 分区就是对土地空间区域类型的划分 , 规划的基础图斑

都是一定面积的区域。

规划中对土地利用进行类型区的划分是为了对土地利用加以控制和引导 , 为达到此目的 , 土地用途

分区应遵守如下要求 :

(1) 土地用途区域不是纯粹用地性质的区域 , 是以主导用途为主 , 同时有限制地允许其他利用形式

的综合用地区域。我国的《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与规划用地标准》中的居住用地是以住宅用地为主 , 同时

包含了居住区内的小学、幼儿园、小型商业、金融、医疗、公安等公共设施用地 , 绿地和道路用地。在

农村土地中 , 农业用地区域中也包含了道路、沟渠、池塘、零星荒地等 , 这种以主导用途为主的综合性

用地区域是比较符合土地利用实际的。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农地区、居住用地区、商业用

地区或工业用地区等。住宅区内有商业 , 工厂附近有住宅 , 商业区中夹有住宅、小工厂以及农地中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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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宅等是现实中常见的事情 , 用地类型区只能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体现主导用途兼容其他用地。如果

以纯粹用途分区 , 规划图上的单元图斑将只能是各田块、各地物及各个建筑物的投影 , 将会达到破碎零

乱无法表示的程度。同时 , 把土地利用规划的过分具体、确定 , 只有刚性 , 失去弹性 , 也不适应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决策机制 , 使规划控制失去意义。

(2) 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土地用途分区不宜包括设施规划中的用地内容。各种公用基础设施 , 如道

路、通讯、水利工程、输电、供热、供气等 , 都是线状的穿插于各用地区域之间形成网络 , 连接这些网

络的站点是点状分布的 , 形成不了连续的聚集状态。应把设施规划从土地利用规划中剥离出去 , 土地利

用规划专门研究土地的用途、布局、容量、限制条件等 , 这样更有利于搞好土地利用的规划控制。至于

道路从哪里选线 , 变电站设在哪里 , 抽水站选址何处等则是设施规划的事 , 土地利用规划服从于设施规

划。如某地区虽规划为农业用地区 , 但交通规划确定要在此地穿过一条公路或一条渠道时 , 应顺理成章

地允许设计安排 , 同时也不会影响此地区用地的性质。

(3) 土地用途分区要有层次性。用途分区要在同一尺度、同一层次上进行 , 要有利于规划表现 , 便

于绘图 ; 要简捷明确 , 易于操作。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 , 不同层次的规划地域

范围不同 , 规划控制的内容不同 , 规划所用比例尺不同 , 规划分区也应有一定的差异 , 其分区的深度也

应有所不同。如在县级以上的规划中 , 地域范围较大 , 所用比例尺较小 , 图上很小的图斑往往对应于实

地很大的面积 , 因而分区更应综合。而在乡镇级规划中由于比例尺较大 , 则土地用途分区可确定的较为

具体 , 可以更多地体现出土地利用的“个性”差异。各层次用地分区的深度究竟到什么程度为宜 , 既要

考虑到规划控制的要求 , 又要便于规划表现 , 易于操作。

(4) 规划分区要突出为土地用途控制服务的需要。我国实施土地用途规划控制制度在不同的层次上

是不完全相同的。一般说来 , 在区域性的土地利用规划控制中 , 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农地 , 防止农地

盲目地、无限制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 , 因而土地用途分区应突出建设用地区与农业用地区。而在城市土

地利用规划控制中 , 实行土地用途分区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土地利用的布局更合理 , 防止各种用地

功能间的相互混杂和相互干扰 , 所以规划分区中主要是对各种会产生相互干扰的土地用途进行隔离 , 在

用途类型区的确定上将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土地用途区分开来。

2　土地用途分区体系的构建

我国土地用途分区控制体系的构建 , 既要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 又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

发 , 充分考虑我国土地利用矛盾的特殊性。必须要使土地用途分区控制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 , 必须

以土地利用规划为基础 , 体现保护农地和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扩张的目标要求 , 并通过土地用途转用

许可制度保证其运行。按照上述要求 , 借鉴国际经验 , 并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 土地用途分区控制应主

要是在县 (市) 级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中进行 , 土地用途区域的划

分应分层次 , 一般可分为用途地域和用途分区两个层次。

211　用途地域的划分

我国县 (市) 级行政区范围较大 , 一般面积都在数百甚至数千平方公里。县市级规划比例尺为

1∶25 000～1∶100 000 , 一般为 1∶50 000。由于规划区域面积大 , 规划所用比例尺较小 , 所以分区不可能

太细 , 一般宜划分用途地域。用途地域是以土地利用的基本功能来划分的 , 是最高层次的用途分区。用

途地域的划分主要是突出控制城镇发展扩张 , 保护农地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要求。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 土

地用途地域可划分为 7种 , 即 : 城镇地域、农业地域、山林地域、草场地域、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保护

地域、后备资源开发地域和保留地域。

(1) 城镇地域　指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所确定的城镇及其发展区域。这里所说的城镇及

其发展区域应是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区域 , 即在城市用地范围内 , 针对规划期间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

化 , 应予以控制的区域。

(2) 农业地域　指已利用或规划将要利用于农耕、园艺、养殖等农业生产与农业设施所使用的地

域。从实践来看 , 我国许多农业地区都是以农为主 ,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 在农耕地中间还间杂着些园

地、水产养殖地等 , 这些用地从性质上来说都是为农业服务的 , 同时在小比例尺图上也很难分开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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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划入同一地域。同时 ,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村庄规模较小 , 分布也较分散 , 一个县的村庄数量也很

多 , 如江苏省许多县市的村庄数都在数千甚至上万个 , 因而在县 (市) 级规划图上也很难单独划出村庄

用地区域 , 所以其用地也包括在农业地域中。

(3) 山林地域　己利用或将要利用于营林的地域。从土地利用特征来看 , 除北方为防风固沙的造林

地外 , 绝大部分的成片造林地都分布在山丘地区。一般为保持水土 , 山丘地区坡度在 15°～25°以上的土

地一般也不适宜于农耕而应用于营林 , 所以山丘地区的土地一般宜划入山林地域。同时 , 从许多地区土

地利用特点来看 , 在山丘地区的一些茶园、果园等用地也以划入山林地域为宜 , 在山丘地区零星分布的

规模较小的谷地虽用于农耕 , 也宜划入山林地域。最小面积应在 25 hm2以上。

(4) 草场地域　指天然草场或人工草场等地域。这里的草场地域一般指的是规模较大的、成片的天

然适宜放牧的草场或人工营造的牧草地 , 不包括荒草地。最小面积应在 25 hm2以上。

(5) 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保护地域　指为保护自然景观、水资源、生态环境、风景名胜、文物古迹

等所需的地域 , 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海岸带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地区及其

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动植物生长地区和特殊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地区。最小面积应在 25 hm2以上。

(6) 后备资源开发地域　指尚未开发利用 , 但规划拟开发利用的地域 , 包括成片荒山、荒地、滩涂

等。最小面积宜在 25 hm2以上。

(7) 保留地域　指没有决定其用途的地域 , 一般是近期难以开发利用的荒山、荒地等 , 如沼泽地、

石砾地、沙漠、戈壁等 , 也包括虽可开发利用 , 但由于受各种条件与环境限制不拟在规划期内开发利用

的土地。最小面积宜在 25 hm2以上。

212　城镇地域土地用途分区

我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 (镇) 规划的规划期为 15～25 a , 一般为 20 a。为了防止城市

(镇) 无秩序的扩张 , 保证城市 (镇) 有计划分阶段的发展建设 , 可将城市 (镇) 地域进一步划分为两

种地区 : (1) 城市 (镇) 建设用地区 , 它指的是城市建成区和近期 (5～10 a) 开发建设所需要的区域 ;

(2) 城市建设控制区 , 它指的是控制城市开发建设的区域 , 除城市规划所确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特

殊情况外 , 一般不允许从事城市开发建设。在明确了城市建设区和控制区之后 , 可再进行土地用途的分

区 , 并规定分区内土地的具体使用性质、使用强度、使用限制等。

根据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 , 借鉴国际经验 , 可将城镇建设用地划分为居住、工业和商业 3

种基本用地区和若干个专门用地区。基本用地区是每一个城镇土地利用规划都必须划分的 , 而专门用地

区各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213　乡村地域土地用途分区

对于乡村地域也可进一步根据土地的主导用途划分土地用途区域 , 规定各用地区土地的用途 , 并制

定各用地区的使用要求和限制行为等。乡村地域的土地用途分区是在非城市地域实施土地用途控制的重

要依据。因此 , 它在进行用途区的划分时应将土地用途类型确定得较为具体明确 , 以满足对土地利用实

行定性定位控制的要求 , 但土地用途的分区控制不能代替对土地使用的直接安排与设计 , 它必须与市场

经济体制下的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相适应 , 因而在土地用途的确定上应有一定的弹性 , 为土地利用的市场

调节留下空间。土地用途分区应对应于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这一层次 , 应根据这一层次土地利用的特

点、规划控制的内容、地域尺度及可操作性来设计乡村地域的土地用途分区体系。据此 , 笔者认为 , 适

合于我国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土地用途分区体系如下。

(1) 基本农业用地区 (或称基本农田保护区) 　指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而划定的耕地保护区

域。除己批准的城镇建设用地规划范围的耕地和按土地生态要求拟退耕的耕地外 , 其余耕地均应划入基

本农业用地区 , 尤其是大城市周围的耕地 , 村镇建设用地周围的耕地以及铁路、公路等交通干线两侧的

耕地更应划入基本农业用地区。

(2) 一般农业用地区　指基本农业用地区以外的供农业使用的土地 , 包括未划入基本农业用地区的

耕地、果园、桑园、茶园、养殖场用地 , 以及经规划整理、开发、复垦为上述用途的土地。在一些果品

生产基地、水产养殖基地、蚕桑生产基地等 , 当这些用途的土地成片规模较大时 , 也可以直接划为园地

区、水产养殖用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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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建设用地区　指城镇以外 , 专供农村人口聚居生活与生产的土地区域 , 包括居民的居住用

地、公共设施用地和乡村工业小区用地等 , 也就是要划定农村集镇、中心村、基层村和工业小区等的用

地范围。乡村建设用地区应集中归并 , 应达到一定的人口聚居规模 , 有条件的地方应促进人口向集镇和

中心村集中 , 乡村工业用地应集中到集镇的工业小区上去。

(4) 独立工矿用地区　指为发展那些因受资源、能源、交通运输等条件的制约 , 或因会产生污染、

干扰等而不宜于在城镇、集镇等城乡居民点上建设的工矿企业等而使用的土地区域 , 如矿产资源开采、

建筑材料开采与加工、晒盐场、重化学工业 , 依赖于水路运输和水资源的能源工业、造船修船工业等。

但那些对区位条件没有特殊要求的一般加工工业用地 , 应结合在城镇与乡村建设用地区中划定。

(5) 林业用地区　指为木材生产、采种、繁育和其他林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土地 , 或虽不以取得木

材及其它林产品为目的 , 但为保持水土、保护生态和保护水源等而需要营林的土地区域。—般山丘地区

坡度 25°以上 , 适合林木生长的土地 , 水土流失较严重的土地 , 水库周围一定范围的土地 , 风沙地区的

城市外围、交通干线两侧等范围的土地均应划为林业用地区。从加强对土地生态环境变化的控制来看 ,

林业用地区也可细分为林业生产用地和林业防护用地区。

(6) 草场用地区　包括牧用草场用地区和草场保护用地区。前者是指天然或人工种植牧草用于畜牧

生产的草场用地 , 包括天然放牧草地、割草地、草库仑和草田轮作田等 ; 后者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防

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等需要在一定时期内限制牧业利用的草场用地。

(7) 自然保护区　指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 , 自然地貌等所需要的土地区域。己批准且具有明

显范围界线的自然保护区按批准的范围划定 ; 已经批准但无明显界线的 , 会同主管部门按照有关的用地

要求划定自然保护区的范围。

(8) 历史文物保护区　指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 文物古迹等需要而划定的用地区域。有批准的范围

界线的 , 按批准的界线划定 ; 没有明显的批准界线的 , 按实际状况划定。

(9) 风景名胜区　指供人们观光、游览、休憩等需要使用的土地区域。按照风景名胜的分布范围划

定 , 包括国家森林公园。

(10) 水资源保护区　指为保护水体和水生动植物资源而划定的水域及其保护范围的土地区域。

(11) 后备资源开发区　指尚未开发利用 , 但规划拟开发利用的荒山、荒地、滩涂等。

(12) 保留地区　暂未确定其用途的 , 难以利用的荒山、荒地等。

3　土地用途分区控制的规则

土地用途分区只是按照土地的主导用途所划分的用地区域 , 每一用途区内除主导用途外还有其他性

质的用地 , 同样用途的土地因其使用程度、使用强度的不同 , 其土地利用所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因而

为有效地对土地利用加以控制 , 在划分了用途区域后 , 还必须制定土地使用的规则 , 对土地使用的具体

用途、使用要求、使用强度、限制行为等做出具体的规定 , 并依据土地使用的控制规则 , 在各用途区制

定土地利用的详细规划 , 对各类用地进行具体编定。

311　城市土地的分区控制规则

对于城市土地来说 , 在分区的基础上应对土地使用做以下方面的具体控制规定。

(1) 土地用途的规定。详细规定各用地区支持的土地用途、兼容的土地用途和禁止进入的用途等。

如准工业区支持的土地用途为无污染的工业用地 , 经核准也可用于居住、仓储等用途 , 禁止有污染的工

业进入。又如准居住用地 , 基本用途为居住 , 但可允许无害的工业、小型商业、行政办公等用途进入。

(2) 最小地块规模的限制。即由区域内部街巷、道路、绿带所分割的基本土地使用单元的面积大

小。

(3) 土地利用程度与使用强度的规定与限制。即最小容积率、最大容积率限制 , 建筑密度限制 , 建

筑物高度限制 , 人口容量限制 , 单位面积住宅单元数 , 单位工业用地产值要求等。

(4) 环境限制。如空地率、绿化率、污水排放等。

(5) 安全限制。如防火间距、消防通道等。

(6) 相邻关系限制。即为排除对相邻地的干扰和不利影响而作出的限制 , 如邻地斜线、北侧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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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地后退等。

(7) 道路红线与建筑退后红线。

(8)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场地的配套规定等。

(9) 公共设施用地规定 : 凡被规定为公共设施用地者 , 在规划期内不得自行改建、扩建。

312　乡村土地的分区控制规则

对于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来说 , 在用途分区的基础上可对各用地区的土地使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

规定和限制。

(1) 土地用途的规定。即各用地区支持的土地用途、兼容的用途和禁止的用途的具体规定。如对于

基本农业用地区来说 , 支持的主导用途是耕地 , 允许有交通、水利工程和文物古迹保护地存在 , 经过特

别许可批准也可用于矿业和军事用地 , 但禁止用于园地、林地和水产养殖用地 , 也不能用于建筑、工

业、窑业和墓地等。

(2) 土地用途变更规定。即对各用地区的土地需要变更土地用途时应遵循的规定限制。如基本农田

保护区中耕地不得转为其他用途 ; 一般农业区中的耕地经批准可转为园地和养殖用地 ; 草场地区的草地

在不造成水土流失与沙化的前提下 , 经批准可开垦为耕地或转为林地 ; 山林地区内的地势较平缓的林地

在不引起水土流失的情况下可开垦为耕地 , 等等。

(3) 非主导用途的使用规定。即对各用地区中现状存在的非主导用途的零星地类的使用、处置的规

定。如林业用地区的现有耕地应予以保留 , 未经批准不能随意退耕 ; 农业用地内除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的建筑设施外 , 其他的居住、工业等建筑可继续使用 , 但不得改建、重建和扩建 , 需要重建者须迁入乡

村建设用地规划区等。

(4) 土地使用条件与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如基本农田的地块规模、平整度、土地等级灌排保证程

度 ; 乡村建设用地的人均、户均用地标准 , 基础设施配套标准 , 村庄的人口规模标准 , 等等。

(5) 土地利用中的禁止行为。如农业用地区内不得建窑、建坟、挖沙、采石、取土、堆放固体废弃

物 ; 耕地不得抛荒、闲置、弃耕 ; 林业用地区内不得擅自砍伐、烧山、垦荒 ; 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

内不得建设与自然保护和人文景观保护、旅游等无关的项目 , 不得开山炸石、取土、挖沙、修墓、倾倒

废物和砍伐树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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